
标的名称 一辆三菱牌 CFA2031H 小型越野客车（闽 H525KA）转让

项目编号 NPCJ(J)20240318-A043 挂牌价格(元) 9000

挂牌起始日期 2024 年 3 月 28 日 挂牌期满日期 2024 年 4 月 11 日

标的所在地区 福建南平 挂牌公告期 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一、转让方承诺

本转让方向南平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申请，将持有的转让标的公开转让，由南平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公开发布转让信息并

组织交易。我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作出如下承诺：

1.本次产权转让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转让的产权权属清晰，我方对该产权拥有完全的处置权且实施不存在任何限制条件；

2.我方转让产权的相关行为已履行了相应程序，经过有效的内部决策，并获得相应批准；

3.我方所提交的有关转让标的相关材料，内容真实、完整、合法、有效，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我方在转让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和南平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规则，按照有关要求履行我方义务。

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给交易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相应的经济赔偿

责任。

二、标的基本情况

标的名称 一辆三菱牌 CFA2031H 小型越野客车（闽 H525KA）转让

标的基本情 机动车 车型 三菱牌 CFA2031H 小车牌号 闽 H525KA



况及报价方

式（可另附

表）

型越野客车

购置日期 / 登记日期 2011 年 1 月 31 日

行驶公里数 31.0858 万公里 颜色 白色

年检至 2025 年 1 月 交强险至 2025 年 1 月 26 日

备注

挂牌价（元） 9000 交易保证金（元） 2500

报价方式 网络动态报价

资产评估核

准备案情况

评估机构 南平市延平区价格认证中心认定

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内部决议情况 内部决议方式

重要信息披露

1.转让标的情况：三菱牌 CFA2031H 小型越野客车，车牌号：闽 H525KA。系 2011 年 1 月 31 日登

记使用的车辆，行驶里程数达 31.0858 万公里。该车辆为自动挡，有天窗，发动机保养一般，

前轮胎 5成新、后轮胎 4成新，内饰 5成新；车辆不同程度刮碰破损，底盘异响，变速箱大修，

刹车泵损坏；该机动车辆检验有效期至 2025 年 1 月；交强险有效期至 2025 年 1 月 26 日；商业

险有效期至 2024 年 5 月 28 日；车辆经南平市价格认证中心认定，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12 月。

2.转让标的风险提示：此次标的以现状转让，有关标的资料是对标的的一般性介绍，所载标的



的数量、质量、型号、材质、性能、归属、保存情况等仅为参考性说明，不构成对标的的担保，

也不具任何法律效力。标的的任何瑕疵及风险等不影响成交结果。组织方不负责标的移交，不

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和其他连带责任。

竞标人应在竞买前自行深入了解竞价标的物现状，在竞价前未能告知竞标人的瑕疵，自愿接受

及承担该瑕疵产生的法律后果。

3.转让标的权属。上述项目的所有权属南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转让标的成交后，

受让方应与组织方签署《竞价结果通知单》、《成交确认书》等相关文件。

4.有关税费的规定：

转让标的在办理产权交割手续，产权变更、过户过程中产生的税费，由受让方承担。

三、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基本

情况

转让方名称 南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

注册地 福建南平市 组织机构代码 1235070048995620XR

注册资本(万

元)
267.66 企业性质 事业单位

产权转让行

为批准情况
国资监管机构名称

国资监管机构地区

代码



批准单位名称

批准文件文

号

批准文件类

型

四、交易条件与受让方资格条件

主要交易条件

价款支付方式 一次性支付

与转让相关的其

他条件

1.受让方须于成交后 2个工作日内与组织方签订《竞价结果通知单》并付清全部交易款项，于

公示期（5个工作日）后 2日内到南平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签署《成交确认书》。

2.车辆购买前的所有费用由转让方负责（另有公告的除外）。

3.车辆购买后的一切税、费由受让方自行负责；

4.受让方若需旧车交易发票，请自行缴纳有关税、费后办理。

受让方资格条件

1.资信良好的境内企业法人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竞标人严格履行转让合同条款，按时支付价款；

3.竞标人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缴纳竞价保证金。

保证金的设 金额 交易保证金应交 2500 元人民币



定 交纳时间 挂牌公告期内交纳

交纳方式 银行转账

竞价保证金缴付

银行账户

开户名称：南平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平分行营业部

开户账号：8070 2716 000006

是否交纳过户保

证金
否

过户保证金金额 无

保证内容

1.意向竞买人在公告期内到我交易公司网站竞价大厅页面自行办理意向登记手续，并通过网

上/线下交纳交易保证金。经我公司审核后通过短信方式通知竞买人，竞买人自行登录竞价大厅

页面报价系统进行竞价，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原则确定最终竞买人。

2.竞买人须以不低于挂牌价应价（有其它竞买人应价则本义务自动免除）并按规定与交易公

司、转让方签订成交文件的，否则交易保证金将不予返还。

3.网络竞价成交，买受人须在成交之日起 2日内到南平市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签署《动态报价

结果通知单》和《成交确认书》，并在签订《成交确认书》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向交易中心支

付交易佣金等相关费用，并与转让方签订《交易合同》。



4.竞买人出现以下行为之一者视为违约，交易所有权不予退还竞买人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及

取消竞买人的竞买资格（包括已取得的最终受让资格）。竞买人将承担违约所造成的所有经济

及法律责任。

⑴提供虚假资料致使竞价无效；

⑵所有资格审查合格的竞买人未履行承诺以不低于挂牌价报价，且未有其他竞买人实施有效

报价的；

⑶资格审核合格的竞买人参加动态报价恶意串通，全程均不报有效价格；

⑷竞买人出于限制竞争的目的而与其他竞买人协商、合谋或以其他方式而形成的报价；

⑸竞买人对转让方或任何相关人员有施加影响或行贿，或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等行为，影响

本项目公正性的；

⑹受让方未按要求签署本次报价标的《动态报价结果通知单》、《成交确认书》和《交易合

同》等相关文件的；

⑺竞买人在竞买过程中或成为受让方后反悔，要求撤回其已提交的相关文件或对已确认的相

关文件（包括转让标的质量、数量、现状等）提出异议的；

⑻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5.所有下载的文件与数据，以产权交易公司文件为准。



处置方式

若竞价成功，竞标人即成为受让方，受让方的竞价保证金在公示结束后转为转、受让方签署相

关合同的履约保证金，相关合同正常履行的，履约保证金抵作标的部分首付款。未被确定为受

让方的竞标人,组织方在其提交退款申请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将其竞价保证金无息退还竞标人。

挂牌信息

挂牌公告期 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

挂牌期满后如未

征集到意向受让

方

挂牌期满后如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按（5）个工作日为周期延牌，最多延长（52）个周期。

竞买人报名须向

组织方提交的证

明材料

1.企业法人单位：a、营业执照(原件）；b、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c、受托人的身份证

（原件）（注：如未委托他人无需提供 c项材料）；d、公司公章及法人私章；e、标的所要求

的其他证明材料。

2.自然人：a、竞买人身份证（原件）；b、受托人的身份证（原件）（注：如未委托他人无需

提供 b项材料）；

c、标的所要求的其他证明材料。

其他附件

五、联系方式

交易机构联系人 李女士、徐先生 交易机构联系电话 0599-5811165、8849565、8860838



看样联系人 叶先生 看样联系电话 13215933591


